

嘉人社发〔2025〕14号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7号）第四十七条、四十八条规定，经清理，截至2025年4月15日，本局共有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5件，现印发有关目录，请遵照执行并及时评估清理。

上海市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年4月15日

上海市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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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关于本区征地养老人员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
	嘉人社规〔2022〕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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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关于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
	嘉人社规〔2022〕4号

	3
	关于印发《嘉定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	嘉人社规〔2023〕2号

	4
	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强新时代嘉定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	嘉人社规〔2025〕1号

	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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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嘉人社规〔2025〕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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